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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08）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謹此提述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刊發之通函（「該通
函」），以及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刊發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除文義
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局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之主席提出以投
票表決方式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所有建議之決議案進行表決。於股東週年大會所提呈的決議案
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贊成及
反對該等決議案之股份數目及
所獲票數佔具投票權股份總數

之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批准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
核財務報表及本公司董事（「董事」）之報告書及核數師報告
書。

3,837,199,510

(99.94%)

2,417,000

(0.06%)

2. (a) 重選盧瑞安為執行董事。 3,823,441,450

(99.55%)

17,185,060

(0.45%)

(b) 重選陳賢君為執行董事。 3,489,418,137

(90.86%)

351,206,373

(9.14%)

(c) 重選游成為執行董事。 3,816,071,701

(99.36%)

24,554,809

(0.64%)

(d) 重選楊浩為執行董事。 3,823,423,450

(99.55%)

17,191,060

(0.45%)

(e) 重選陳志宏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3,804,662,626

(99.06%)

35,967,884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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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贊成及
反對該等決議案之股份數目及
所獲票數佔具投票權股份總數

之百分比

贊成 反對

(f) 重選吳強為執行董事。 3,823,435,450

(99.55%)

17,191,060

(0.45%)

(g) 授權董事局釐定董事袍金。 3,831,900,530

(99.94%)

2,429,980

(0.06%)

3. 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
局釐定其酬金。

3,838,159,510

(99.94%)

2,417,000

(0.06%)

4. 授予董事局回購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性授權（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內第四項普通決議案）。

3,838,129,030

(99.99%)

31,480

(0.01%)

5. 授予董事局配發及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性授權（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內第五項普通決議案）。

3,496,158,211

(91.09%)

342,002,299

(8.91%)

6. 批准以加入本公司購回之股份方式擴大發行新股份之一般
性授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第六項普通決議案）。

3,495,600,211

(91.07%)

342,610,299

(8.93%)

由於以上每項決議案均獲超過 50%之票數贊成，因此所有決議案皆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合共 5,456,163,525股股份，並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條
所載須於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決議案，且並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
票。概無股東於該通函中表示有意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決議案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獲委任為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點票之監票員。

承董事局命
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傅卓洋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由七名執行董事傅卓洋先生、盧瑞安先生、蔣洪先生、陳賢君先生、 

游成先生、楊浩先生及吳強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祖墀先生、張小可先生、黃輝先生及 

陳志宏先生。


